
谨慎慢行确保行车安全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郑伟）连日来，

我省大部分地区均出现了持续降雨天气，
给群众的出行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记者今
天从省高速交警总队获悉，在大雨中我省
各条高速公路上车辆侧滑撞护栏事故时
有发生，而因降雨路滑引发交通事故起数
也较正常天气有所增多。 省高速交警总队
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广大群众雨天从高速
公路通行时需特别注意行车安全。

积水点段要慢行。 高速行驶通行积
水点段时，车体会发飘，方向易跑偏，而
车体带起的雨雾还会影响视线， 如若操
作不当易发交通事故。 如果发现前方有
积水时，应提前刹车降低车速，如后方和
左右没有车辆时，最好减速绕行积水，如
不具备绕行条件，请紧握方向盘，保持匀
速平稳通过积水路段， 切记不要急打方
向和猛踩刹车。 特别需要注意的路段：京
昆高速公路。

隧道行车要减速。 隧道内外交通环
境变化大， 隧道内视线弱、 路面摩擦力
低， 车辆驶入携带的雨水会使地面更加
光滑。 广大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看到隧
道标示后要及时降低车速， 开启车辆灯
光， 在进入隧道时不要急踩刹车和急打
方向，以防侧滑撞击隧道墙壁。 特别需要
注意的路段：张石高速、青兰高速、承唐
高速公路。

弯路坡路要谨慎。 雨天通行互通立
交、桥梁和山区等坡道、弯道路况时，请
减速慢行，不要超速和抢行超车。 特别需
要注意的路段：石太高速、京张、京承高
速公路。

山区路段要注意落石。 通行山区路
段时要注意“落石”提示标志，谨慎通行。
遇到山体滑坡或落石， 要及时拨打报警
电话。 特别需要注意的路段：石太、保阜
高速公路。

7月10日的赵国古都邯郸笼罩在阴
雨之中，早晨8时，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门前聚集了不少的群众。 这天，省高
级法院再次在这里开庭，继续审理王书
金故意杀人强奸上诉案。“法庭会怎么
对王书金定罪啊？ ”“今天会不会宣判
哪？ ”尽管离开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人们在雨中撑伞伫立， 纷纷议论着，相
互交谈着，翘首期盼着。

8时30分，参加旁听的社会各界群
众经过安检后陆续进入位于邯郸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楼的大审判庭 。 8时 50
分，这个能够容纳200人的审判庭已是
座无虚席。

在书记员宣读完法庭纪律后，旁
听人员全体起立， 迎接检察员、 辩护
人、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现在继续开庭！ ”9时整，随着审
判长宣布开庭， 上诉人王书金被法警
带入法庭。

这已是省高院第三次在这里开庭
审理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上诉案。

半个月前的6月25日，第二次开庭
审理该案过程中， 在法庭调查上诉人
王书金提出关于构成重大立功的上诉
理由中涉及石家庄西郊杀人事实部分
时， 辩护人提出对检察员当庭出示的
证据需要做庭审准备工作，请求休庭。
休庭后，辩护人、检察员分别就检察员
当庭出示证据的原件进行了查阅。 此
次开庭， 对此前检察员出示的证据进
行质证成为核心。

“现在请检察员按上次开庭出示
证据的顺序，对每个证据依次出示。 ”
法庭调查阶段， 审判长宣布出示证据
后， 检察员依次出示了石家庄西郊杀
人案现场勘查笔录、 被害人尸体检验
报告、几位证人证言、上诉人王书金的
3份供述。

每一份证据出示后，审判长分别询
问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对检察员出示的
证据有无意见，并就上诉人王书金上诉
提出的在石家庄西郊杀人的事实，询问
上诉人王书金及其辩护人有无证据向
法庭出示。 由此，庭审中，出示证据和
质证辩护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本庭提请控辩双方注意， 在质证
过程中，对证据客观性、关联系、合法
性的问题进行质证，发表意见。 ”随着
审判人员的提示，10时， 就涉及上诉人
王书金上诉提出在石家庄西郊杀人的
事实法庭进入辩论阶段。

上诉人的辩护人对检察员出示的
证据石家庄市西郊强奸杀人案现场
勘查笔录提出异议 ，认为无见证人签
名 、勘查人员有代签问题 ，并怀疑证

据照片中的花衬衣不是尸体上提取
的物证原件。

检察员对此发表意见称， 石家庄
市西郊强奸杀人案发生于 1994年 ，公
安机关进行侦查时， 适用的是1979年
刑事诉讼法， 当时的规定对证据形式
要件规定笼统，且无具体的司法解释。
1979年刑诉法第76条规定，勘验、检查
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勘验、检
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并未
要求盖单位公章）。 虽然现场勘查笔录
中无见证人签名， 勘查人员存在代签
情况，形式上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现
场勘查是案发当时的原始记录， 是客
观真实的。 不能以现在的证据标准来
衡量当时的侦查取证工作。 即使是按
照现行刑事诉讼法， 这些形式上的小
瑕疵也不在非法证据排除之列， 不影
响对证据的采信。

检察员称， 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
案尸检报告显示，1994年8月11日13时
许， 法医在案发现场对尸体进行了检
查，尸检报告记载“尸体颈部缠绕短袖
花衬衣一件， 衬衣背部有一缝合三角
口”。同时进行的现场勘查显示，“尸体
脖子上有一玉米秸， 且在脖子上绕有
一件衬衣，开口在北侧”，现场并提取
衬衣一件。 证明了花衬衣系现场勘查
中依法提取。 尸检报告与现场勘查均
是当时的原始客观性证据， 是客观真
实的。 照片上所显示的短袖花衬衣，就
是该案的原始物证，是对现场勘查、尸
检报告记载内容的印证。

针对辩护人只有花衬衣照片并无
实物的质疑，检察员称，最高人民法院
对刑诉法的解释第70条规定，“据以定
案的物证应当是原物。 原物不便搬运、
不易保存的，可以拍摄、制作足以反映
原物外形和特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
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经与原物核
对无误，经鉴定为真实或以其他方式确
认为真实， 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因
此，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中的花衬衣
的照片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检察员出示的证据证明被害人系
窒息死亡。 而王书金供述是先掐被害
人脖子， 后跺胸致被害人肋骨骨折当
场死亡。 其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尸体没
有解剖怎样知其是否骨折， 并对检察
员认定的被害人的身高提出异议。

庭审中，检察员发表意见称，法医
作为有专业知识的人员， 对死者的伤
情进行检验是尸检的必经程序， 尸检
报告记载被害人康某某胸腹部皮肤完
整，未发现明显损伤，本案尸检报告中
没有鉴定出被害人骨折的情形。 王书
金供述其双脚跳起多次用力踩跺被害
人的胸部， 会造成被害人胸部皮肤损

伤及胸骨或肋骨骨折的发生。 据咨询
法医专家， 如果胸腹部皮肤损伤或骨
折， 在尸体的腐败过程中胸腹部皮肤
最易受到感染，最先溃烂，不应该有被
害人尸体白骨化前的完整皮肤组织的
覆盖。

案件审理过程中王书金一直供述
被害人身高“比其稍低点”，检察员认
证身高相差20厘米。 王书金的辩护人
认为检方的证据存在问题。 对此，庭审
中， 检察员称尸检报告中的被害人尸
长1.52米， 与被害人同事兼好友的证
言证明被害人身高一米五六基本吻
合。 本案中尸体虽高度腐败，但从照片
看骨骼部分是完整连接在一起的，所
测得的尸长与实际身高不会有太大差
异。 因此，尸检报告是客观的。 与王书
金身高差异20厘米， 这与王书金供述
被害人“比其稍低点”存在重大差异。
王书金当庭供述， 其之前曾两次见到
过被害人， 案发当天又对被害人实施
了侵害，与被害人有过近距离接触，其
对被害人身高的描述与被害人实际身
高不应该如此悬殊。

关于作案时间一直是争议的焦点。
王书金供述是在中午一点半左右，检察
员举证为下午5时被害人下班以后，辩
护人对检方的证据提出质疑，称因为时
间久远，王书金可能将时间记错了。

检察员庭审中发表意见称，关于作
案时间， 王书金可能记不清哪一年、哪
一月、 哪一天， 但不应该记错季节、作
案当天的时间段， 譬如早晨、 上午、中
午、下午或晚上。 王书金从2005年被抓
获至今的数次供述，均称作案时间为中
午一点半左右。 而被害人亲友、同事证
明被害人案发当天下午在单位上班， 5
时下班洗澡后回家途中遇害。案发时间
为下午5时以后。 王书金供述的一点半
左右正是午休时间，王书金当庭供述作
案回去后，工友们还正在午间休息。 而
下午5时是接近下班的时间， 这对当时
正在打工的王书金来说，不应该记错。

检察员还称， 单个证人证言只能
证明案件事实某一部分的某一片段，
几份证人证言，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
的证据链条， 证明了被害人的遇害时
间为下午5时下班以后。

记者注意到， 审判长每次询问辩
护人意见时， 主动征求询问二辩护人
的意见。

之后， 检察员发表了综合质证意
见，称条条证据说明，王书金关于其在
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的供述与石家庄
西郊强奸杀人案的尸体特征、 杀人手
段、 具体的作案时间等核心情节不一
致，存在重大矛盾，特别是王书金始终
没有供述出只有真正作案人才能知晓
的案件隐蔽特征、关键物证，压在玉米

秸下、缠绕在被害人颈部的花衬衣。 上
述事实证明， 不能认定石家庄西郊强
奸杀人案系王书金所为。

一般的刑事案件中，都是被告人、
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做无罪或减轻罪责
的陈述和辩护， 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
指控犯罪。 而这起案件恰恰与此相反，
上诉人及其辩护人主张犯有故意杀
人、强奸罪，检察员却认为和证明王书
金上诉提出的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事
实不成立。 这也成为社会各界对此案
关注的原因之一。

检察员为何要力证王书金未实施
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呢？ 法庭上，检
察员回应了人们对检察员与辩护人角
色互换的质疑。

检察员在发表出庭意见时说 ，检
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职
责是客观公正地全面审查案件，既审
查被告人有罪 、罪重的证据 ，又审查
被告人无罪 、罪轻的证据 。 既要惩罚
犯罪分子 ，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
事追究。

检察员称， 此次庭审审理的是一
个量刑事实 ，而非指控事实 。 王书金
之所以自认其罪 ，是作为构成重大立
功的情节 ，认为其应从轻处罚 。 而检
察员认为不能认定其实施石家庄西
郊强奸杀人案 ， 不构成重大立功 ，不
能从轻处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
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 重调查
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
罪和处以刑罚。 ”本案中，王书金虽然
供述了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 但其
供述与该案证据存在重大矛盾， 不能
得到合理排除， 不能得出排他性的唯
一结论。 因此检察员依法发表王书金
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的出庭意见。

法庭对上诉人王书金上诉所提构
成重大立功中所涉强奸的事实部分依
法不公开进行了审理。

转入公开审理后， 上诉人王书金
对上诉所称其构成重大立功、 要求从
轻处罚的理由做了最后陈述。

12时33分，法庭宣布休庭，本案将
择日宣判， 上诉人王书金被法警带出
法庭。

事实胜于雄辩。 是非黑白终有大
白于天下之日。

我们相信，在事实和法律面前，一
切不实之举最终会显得极其尴尬 、无
奈和苍白。

我们希望， 各政法机关都要依照
其职责，对犯罪依法予以惩处，同时要
保障无罪不受刑事追究，维护法制，保
障人权。

我们期待着正义到来的那一天。

本报讯 （记者 韩志强）
针对灾害天气对道路交通安
全造成的不利影响， 省公安
厅交通管理局发出紧急通
知， 要求全省各级交管部门
全力做好强降雨天气下应急
交通管理工作， 确保我省道
路安全畅通。

根据通知， 交管部门将
加强与气象、 防汛等部门的
信息沟通， 做好恶劣天气交
通影响评估研判， 对重点地
区、 重点道路及早进行应急
预警。 通过巡逻管控、 交通
技术监控设备， 加强对恶劣
天气多发路段的实时监控 ，
做到局部恶劣天气早发现、
早预警。

严格落实《河北省汛期
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预案》，
增加执勤警力， 提高勤务等
级， 加强主干高速公路和主
要国省道的巡逻管控， 全力
指挥疏导过往车辆， 确保运
送抢险救灾人员、 物资和设
备的车辆优先通行。

加强易漫水路桥、 易积
水和易发生塌方、 泥石流路
段的巡逻， 遇有车辆无法通
行的情况时， 交警将立即组
织分流 ， 严防发生交通拥
堵。

交警将对桥梁、坡道、弯
道、 涵洞等事故多发路段加
强管控， 通过警车带道、警
灯警示、 电子显示屏提示、
设置警示提示标志和临时限速标牌等措
施，提醒驾驶人控制行驶速度，保持安全
车距。

交管部门还将会同安监、交通运输、建
设等部门，对辖区道路危险路段、易漫水路
桥、易积水和塌方路段开展隐患排查，并报
请政府进行治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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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之三： 时间久远，作
案时间记错了？

交锋之二： 尸体没有解
剖如何认定是否骨折？ 被害
人身高有差异？

证 与 辩
———直击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上诉案第三次庭审

本报记者 杨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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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院继续开庭审理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上诉案
本报 7月 10日讯（记者 杨相民 通

讯员 丁力辛 吴艳霞 ）今天，省高级法
院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开庭审
理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上诉案。 庭审
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庭审结束后法庭宣
布择期宣判此案。

2007年3月12日， 邯郸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书金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
王书金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
五年。 决定对王书金执行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 王书金不服，上诉至省高
院，上诉理由主要是原判认定的三起故
意杀人、强奸犯罪事实属自首，应从轻
处罚； 所供述的在石家庄市西郊强奸、
杀人，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属重大
立功，应从轻处罚。

6月25日， 省高院在邯郸中院再次
开庭审理此案。 鉴于上诉人王书金提出
的自首问题在第一次开庭时已经审理，
此次开庭只对上诉人王书金提出供述
在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构成重大立功

的上诉理由进行审理。 在庭审中，辩护
人提出对检察员出示的证据需要做庭
审相关的准备工作，法庭予以准许。 休
庭后控辩双方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了核
查。 合议庭依法保障了控辩双方查阅、
摘抄、复制王书金案及与王书金上诉理
由有关的全部证据材料。

此次开庭，法庭继续对王书金上诉
提出构成重大立功中所涉杀人、强奸的
事实分别进行法庭调查（涉及强奸事实
部分的法庭调查未公开审理）。 检察员
先后出示了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被
害人尸体检验报告、 现场勘查笔录、证
人证言等证据材料。

检察员出示证据后，控辩双方分别
发表质证意见，并进行法庭辩论。

王书金的辩护人提出，现场勘查笔
录在形式上存在没有现场见证人签名，
尸检报告法医没有签字只有盖章，现场
尸体照片看不出围绕被害人颈部的花
衬衣颜色；尸检报告结论不准确，是在
缺乏解剖的情况下做出的；检方出示的

证人证言都是对作案时间的推论；检察
员证明的是尸体的长度，并不是被害人
的实际身高。 尸检报告显示被害人系窒
息死亡，与上诉人供述一致；王书金供
述的时间与证人证言陈述时间一致；上
诉人对于现场的钥匙供述，与卷中的证
据吻合；上诉人还指认了死者衣物藏匿
的现场；检方没有提供证据表明上诉人
在案发现场围观。 为此，应当对上诉人
王书金对石家庄西郊犯罪事实依法予
以认定，上诉人王书金具有重大立功表
现。

检察员发表意见认为，对一切案件
的判处都要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
究，不轻信口供。 上诉人王书金多次供
述“我与被害人身高差不多”，但根据现
场对尸体的测量和证人的证言，被害人
的身高跟王书金供述差距近20厘米。 对
作案时间问题， 多个证人证言均证明，
被害人是在1994年8月5日下午5时多下
班以后被害的，而王书金始终供述其作
案的时间是中午一点半左右。 尸检报告

中记载被害人胸腹部皮肤完整，未发现
明显损伤，没有鉴定出被害人骨折。 上
诉人王书金多次供述双脚跺被害人胸
部， 听到了被害人肋骨骨折的声音，上
诉人王书金供述的作案手段与尸检报告
不符。 现场勘查、 尸检报告显示被害人
颈部缠绕花衬衣， 上身穿有白背心。 上
诉人王书金从被抓获到今天庭审， 从未
供述在被害人尸体颈部缠绕有花衬衣的
情节， 上诉人王书金关于尸体特征的问
题与现场勘查、 尸检报告不符。 检察员
综上认为， 不能认定石家庄西郊强奸杀
人案系王书金所为，其上诉理由不能成
立。

法庭辩论结束后，上诉人王书金最
后陈述。 审判长最后宣布：本案择期宣
判。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者、律师、
新闻媒体记者和邯郸各界群众200多人
旁听了庭审，张焕枝（聂树斌母亲）和弟
弟也坐在旁听席中。

庭审持续三个半小时 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庭审伊始，质证即成核心

交锋之一：勘查笔录有瑕
疵？ 花衬衣是否系尸体上提
取的原物？

近日 ，霸州市举行了 “霸州2013年
夏季反恐处突综合实战演练 ”。演练出
动处突力量120余人 ，各类应急车辆33
部 ，先后进行了现场控制 、交通疏导 、
专家谈判等多科目的演练 。 图为演练
现场 。 通讯员 王阁明 王献 摄

高速交警发布雨天行驶安全提示

检察员为何力证王书金未
实施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


